	佛光大學心理學系U504研究助理室 使用申請單
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申請教師
	
	申請學年
	

	申請座位編號
	
	申請鐵櫃編號
	

	主要負責助理
	
	連絡電話
	

	Email
	

	其他使用助理
	
	連絡電話
	

	Email
	

	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延伸

	其他備註:
□冰箱使用(需負清潔責任)
□桌上型電腦借用-至系辦填單申請:主機財產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鐵櫃鑰匙借用-至系辦填單申請：鑰匙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*注意事項:
1、 本系各專任教師皆可申請使用，每次申請一位教師以１個編號桌為原則。若無其他使用教師，則可協調增加申請其他編號桌之使用。
2、 每次申請借用以一學年為單位。每學年開學前系務會議召開後(9月)得以重新申請，若該學年無增加其他使用者，得予申請原位置續借。
3、 設備請自備：助理室桌電為汰換品，若有維修及額外需求請自行處理。
4、 研究室內須保持安靜，注意環境清潔，不得有吸煙、飲酒及其他不當行為，離開研究室時，助理應確實關閉電源及門窗並鎖門。
5、 未經同意不得任意將其他空間之設備移入；若因使用不當導致空間內設施損毀，使用者須負賠償責任。
6、 若新學年無再次申請續借，借用主要負責人則應於借用期限結束前(每年9月30日)遷出團隊、個人物品、電腦還原(不設密碼)清除檔案並歸還鐵櫃鑰匙，逾期未遷出者，本系得於申請借用期限後逕行將該室私人物件清出，且不負保管責任。
7、 貴重物品請妥善保管或隨身攜帶，若有遺失本系概不負責任。
8、 本系遇有清點、清潔及維護之必要時，工作人員可逕行入內，不必經借用人同意。

	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教師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借用前請先詳閱下方注意事項及U504研究助理室申請與使用須知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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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用前請先詳閱下方注意事項 及 U504 研究助理室申請與使用 須 知 *  

佛光大學 心理學系 U504 研究助理 室   使用 申請單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

申請 教師   申請學年   

申請 座位 編號   申請鐵櫃編號   

主要負責 助理   連絡電話   

E mail   

其他 使用助理   連絡電話   

E mail   

表格不敷使用 ，請 自行延伸  

其他備註 :   □冰箱使用 ( 需負清潔責任 )   □桌上型電腦借用 - 至系辦填單申請 : 主機財產編號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□鐵櫃鑰匙借用 - 至系辦填單申請：鑰匙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* 注意事項 :   1 、 本系各專任教師皆可申請使用，每次申請一位教師以１個編號桌為原則。若無其 他使用教師，則可協調增加申請其他編號桌之使用。   2 、 每次申請借用以一 學年 為單位。 每學年 開學前系務會議召開後 (9 月 ) 得 以 重新申 請，若該學年無增加其他使用者， 得予 申請原位置 續借 。   3 、 設備請自備：助理室桌電為汰換品，若有維修及額外需求請自行處理。   4 、 研究室內 須保持安靜，注意環境清潔， 不 得有吸煙、飲 酒 及其他 不 當 行 為， 離開 研究室時， 助理 應確實關閉電源及門窗並鎖門。   5 、 未經同意不得 任意 將其他空間 之 設備移入；若因使用不當導致空間內設施損毀， 使用者須負賠償責任。   6 、 若 新 學年無 再次 申請續借，借用主要負責人 則 應於借用期限結束前 ( 每年 9 月 30 日 ) 遷出團隊、個人物品、電腦還原 ( 不設密碼 ) 清除檔案 並歸還鐵櫃鑰匙，逾期未 遷出者，本系得 於申請借用期限後 逕行將該室私人物件清出，且不負保管責任。   7 、 貴重物品請 妥善保管 或 隨身攜帶，若有遺失本系概不負 責任 。   8 、 本系遇有清點、清潔及維護之必要時，工作人員可逕行入內，不必經借用人同 意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教師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